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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279.htm 第二节 具体行政行为

的成立和效力 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1、具体行政

行为的成立要件： （1） 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2） 必须有

明确的意思表示（3） 必须送达当事人 注意：在单行法律另

有规定的情况下，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可能还有其他要件。

如行政处罚法41条的规定。 2、具体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 

（1）主体合法（2）没有滥用职权（3）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4）证据确凿（5）程序合法 行政行为的成立、生效（如行

政机关的决定只有送达才能生效）与有效（生效的行为不一

定有效，合法的才有效，不合法的无法）是一个行政行为从

程序上的三个环节 二、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种类 1、 公定力

：具体行政行为一旦作出，假定该行为合法； 具体行政行为

不因复议或诉讼而停止执行 2、 具体行政行为生效的效力： 

（1）确定力：具体行政行为一旦作出，不得随意更改：已确

定的行政决定，公民无权自行变更；已确定的行政执法行为

，非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改变 （2）拘束力：具体

行政行为生效后，必须按照已经确定的内容实施行为--相对

人必须遵守和实际履行行政行为规定的义务 （3）执行力：

国家强制当事人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所要求的义务 三、具体行

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和废止 1、 具体行政行为的开始、停止

和终止 （1）开始方式：①送达之日起；②在预定的期限到

来时；③即时生效：紧急情况下 （2）停止： 1） 行政复议中

规定了四种情形： ①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②行政



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③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

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④法律规定

停止执行的。 2）行政诉讼中规定了三种情形：①被告认为

需要停止执行的；②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

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③法律、法规规定停

止执行的。 （3）终止：因违法而终止；没有违法而终止 2、 

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 构成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条件。 (1) 要

求从事将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 (2) 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

(3) 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或者要求从事客观上不可能实施的

行为 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公定力问题，自始无效。 行

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体现在哪些方面？答案：ABD。本题

考查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 A．司法机关可以不受时效

限制审查该行为 B．行政机关应将行政行为实施取得的利益

返还 C．行政行为自宣布无效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 D．行政

相对人可以自行决定不履行该行为设定的义务 3、 可撤销的

具体行政行为 可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包括：（1）行政行为

违法；（2）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可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存

在公定力问题。 一般情况下，一经撤销，自始无效；特殊情

况下，自撤销或确认违法之日起失效。 吊销与撤销：撤销的

对象具体行政行为，原因是行政行为违法；吊销的对象是当

事人的执照，原因是当事人违法，因而吊销是一种行政处罚

。吊销自吊销之日起无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